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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参展须知 

 
一、展位使用管理规定 
各参展企业及参展商应具备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（展会期间须带备复印件以备相关部门现

场检查），严格遵守展会管理条例，不得违规使用展位，如有违反，所产生的后果由该参展

企业或参展商负责。 
（一） 违规使用展位认定标准： 
1、以非参展企业的名义对外签约； 

2、在展位内派发非参展企业名称的名片； 
3、以任何其他方式将展位转让、转授、分包、分租给非参展企业的第三方使用； 
4、参展企业向第三方收取超出正常展位费用的其他费用； 
5、经组委会确认的其他违规转让或转租（卖）展位的行为。 
（二）对违规使用展位的单位，作如下处理： 

1、当日闭馆期间即对违规展位进行清场； 
2、没收有关参展证件； 
3、展位违规转让或转租（卖）的，取消该参展企业从当届起连续五届在 GTI 所有展会

的参展资格，并将其记入违规名单。 
 
二、参展展品管理规定 
（一）参展展品 
参展展品（包括展位内摆放的产品及张贴的宣传图片、发放的资料，下同）须是参展企

业或经参展企业许可由供货单位提供的产品（物品），并符合以下规定： 
1、由参展企业对参展展品进行登记； 
2、凡涉及商标、专利、版权、质量认证的展品，参展企业须取得合法权利证书或使用

许可合同（以下统称权利证书）； 
 
3、根据广州市知识产权局的相关规定，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展品必须最迟于 7 月 31

日前报组委会进行备案，并在开展前由组委会在会刊中刊登知识产权备案信息，以便各参展

商就是否侵犯他人知识产权进行自查； 
4、由供货单位提供的展品，参展企业和供货单位须在参展前签订书面展品参展协议（协

议内容包括：展品类别，展品参展的展位号，商标、专利、版权、质量认证条款及时效等，

并附相应合法权利证书复印件），口头协议一律无效。 
（二）在参展企业展位内有属下列情况之一的展品，视为违规展品，禁止参展，并由参

展企业承担责任。 
1、涉及商标、专利、版权、质量认证的展品，无合法权利证书（复印件）； 
2、无双方签订的代理协议正本的展品； 
3、不能说明来源或归属的展品； 
4、其他不符合规定的展品。 
（三）展品管理：参展企业负责对所属展位展品进行管理 
1、展场内销售展品要办理有关报批及纳税手续，为了方便工作，请各参展单位到当地

国税局开具“外出经营税收管理证明”给广州市国家税务局，以方便各参展企业在展会后回

属地完税； 
2、参展企业的展位负责人在举办期间须携带以下展品资料： 
（1）展品清单； 

（2）商标、专利、版权、质量认证的合法权利证书（复印件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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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参展企业与供货单位签订的展品参展协议书（正本）。 

3、展会期间各展位负责人须每日对本展位展品进行检查，如发现来历不明的展品，要

立即向组委会书面报告，并立即撤下展台。 
（四）对出现违规展品的参展企业，分别给予下列处理： 
1、展馆内未设展位之处的参展展品视为违规展品，组委会有权进行查处； 
2、已查明确属违规的展品，由参展企业立即自行撤下，拒不执行的，展品由组委会予

以没收； 
3、不能说明来源或归属的展品由组委会予以没收； 
4、视情节轻重，再给予下列追加处理： 
（1）通报批评； 
（2）取消该参展企业两届 GTI 参展资格，对性质严重的永久取消其参展资格。 
5、举报人或当事人如对处理有异议，可向组委会申诉或依照有关法律、法规进行申诉。 
 
 


